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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

遗失声明
▲漳州弘丰物流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闽 E78318货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运输证，证号：350603201762，声明
作废。

▲福建省平和县食品公司职工黄
火明不慎遗失职工养老保险手册，社
会保障号码：350628196308030051，声
明作废。

▲ 福 建 省 平 和 县 食 品 公
司 职 工 曾 茂 辉 不 慎 遗 失 职
工 养 老 保 险 手 册 ，社 会 保 障
号 码 ：350628196210250013 ，声 明
作 废 。

▲龙海市白水兴泽水产经营部不
慎遗失车牌号为闽 E77295号车辆的道
路运输证，证号:350681210745 ，现声
明作废。

▲父亲陈焕森、母亲沙珊珊不慎
遗失第一孩儿陈沙铃的出生医学证
明，出生证编号：U350026978，现声明
作废。

▲福建长信纸业包装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车牌号为闽 E 05628 （黄） 号
车 辆 的 道 路 运 输 证 ，证 号 ：
350625301435，现声明作废。

▲左雷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
医 师 执 业 证 书 壹 本 ，编 码 ：
141350600H00001，声明作废。

▲芗城区林立超不慎于 2021 年 4
月 26日遗失第二代居民身份证，证号：
350600199907192017 号（有 效 期 限 ：
2020年 3月 13日至 2030年 3月 13日），
声明作废。

▲漳州市龙文区快乐堡贝汉堡店
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有效
期至 2022年 11月 01日），许可证编号：
JY23506030021449，声明作废。

▲漳州市龙文区快乐堡贝汉堡店
不慎遗失漳州市龙文区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17年 9月 28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350603MA2YLK2039，现 声 明 该 营
业执照正本作废。

我国《民法典》于今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这部法律在合同编、人格权编
等编章中，均对消费者权益保护作出
了相关规定。

试用体验消费
买不买你做主

案例：今年春节长假，某超市推
出化妆品试用买卖促销活动，张贴的
宣传海报显示，消费者试用期间没有
任何费用。刘女士选择了一款价值
800 元的化妆品，并签订了试用买卖
合同。约定试用期限为 10 天，从领取
化妆品的次日起算。试用期届满，刘
女士如果对化妆品满意应支付价款，
如果不满意则应当返还。

说法：时下，越来越多的商家以
“试用买卖”的营销模式推销商品，
以此吸引消费者，加深用户体验感，
从而达到提高产品购买率的效果。
刘女士与超市签订的即为试用买卖
合同。试用买卖合同，属于特种买卖
合同，是指当事人双方约定于合同
成立时，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买受

人试验或者检验，并以买受人在约
定期限内对标的物的认可为生效要
件的买卖合同。《民法典》第 638 条规
定：“试用买卖的买受人在试用期内
可以购买标的物，也可以拒绝购买。
试用期限届满，买受人对是否购买
标的物未作表示的，视为购买。”这
就是说，试用买卖合同在试用期限
内，买受人应当作出对试用买卖合
同标的物是否认可的意思表示，即
买受人享有对标的物购买与否的选
择权，他人不得干涉。意思表示的方
式没有特定要求，可以是口头的，也
可以是书面的。口头认可指买受人
向出卖人直接表达对标的物认可的
意思表示。书面认可指买受人以书
信、传真、数据电文等书面形式表示
认可标的物。本案中，刘女士作为试
用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在试用期内
应当作出是否购买的意思表示。如
果认为化妆品不适合自己，可以在
试用期届满前，将化妆品归还商场，
并作出不予购买的意思表示；如果
认为化妆品适合自己，可以在试用
期届满前作出购买的意思表示，并

支付价款；试用期届满，如果没有作
出购买与否的意思表示，则视为同
意购买，应当支付价款。

买到召回商品
费用商家承担

案例：马先生在某商场购买了某
品牌电热水器一台，后商场发现该批
次热水器存在进水口漏水、渗水，水
管弯头帽开裂、喷水等现象，明显存
在质量缺陷，遂发通知召回该款已售
的热水器。马先生收到召回通知后，
想咨询依照法律有关规定，召回过程
中产生的运费、交通费等必要费用是
否应由商场承担？

说法：我国召回制度最早始于
汽车产品，而后在儿童玩具、食品药
品 等 方 面 逐 渐 推 进 到 所 有 产 品 领
域，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缺陷产品可
能对消费者带来的人身危害与财产
损失。《民法典》第 1206 条规定：“产
品投入流通后发现存在缺陷的，生
产者、销售者应当及时采取停止销
售、警示、召回等补救措施；未及时
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补救措施不力造
成损害扩大的，对扩大的损害也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依据前款规定采
取召回措施的，生产者、销售者应当
负 担 被 侵 权 人 因 此 支 出 的 必 要 费
用。”本条规定了生产者、销售者的
跟踪观察义务，在保留原《侵权责任
法》关于“警示、召回”补救措施规定
的基础上，新增了生产者、销售者对
存在缺陷的产品有“停止销售”的义
务，且明确规定未积极补救或补救
措施不力时，对“扩大损害”承担侵
权责任。此外，《民法典》还进一步规
定 ，对 缺 陷 产 品 进 行 召 回 时 ，生 产
者、销售者应负担被侵权人因此支
出的必要费用。本案中，商场所售该
批次电热水器存在漏水、渗水、水管
裂开等情况，明显存在产品质量缺
陷，应依法召回，根据上述规定，商
场应当承担电热水器召回过程中产
生的运费等必要费用。

人格遭受侵害
可索精神赔偿

案例：方大姐和邻居到超市购物，
在收银台付款时被保安拦住，后者在
众多顾客面前声称怀疑方大姐偷了超
市商品，并把她拖到办公室，强迫其脱
掉外衣进行搜身，在未找到超市商品
后才予以放行。因当日正值国庆假期，
购物的消费者众多，超市的这一行为，
在方大姐的单位、街坊邻居等特定范
围内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消协受
理方大姐的投诉后，组织双方调解达
成如下协议：超市负责人在消协工作
人员的监督下，到方大姐的工作单位
赔礼道歉，同时赔偿受害人精神损失
费 5000元。

说法：《民法典》将人格权单独作
为一编，体现了公民人格尊严的重要价
值所在。该法第991和995条规定：“民
事主体的人格权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
或者个人不得侵害。”“人格权受到侵害
的，受害人有权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
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
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消除
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请求权，不适
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这就是说，消费
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
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同
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51条进一
步规定：“经营者有侮辱诽谤、搜查身
体、侵犯人身自由等侵害消费者或者
其他受害人人身权益的行为，造成严
重精神损害的，受害人可以要求精神
损害赔偿。”由此可知，消费者的精神
损害赔偿请求权兼具补偿性与惩罚性
功效，一方面责令经营者对消费者的
精神损害予以物质补偿，对其创伤施
以缓和补救；另外一方面借以经营者
金钱的支付，惩罚其严重侵权行为，以
维护消费秩序。本案中，商场强制搜身
的行为，侵害了方大姐的人格尊严，依

法应予以赔偿。 ⊙张兆利

保护消费者权益
用好用活《民法典》

劳动过程中的侵权行为时常发
生，比如，劳动者因过错给用人单位
或他人造成损害，或者劳动者被第三
人侵权遭受损失，那么在这些情况
下，被侵权人能否要求赔偿呢？又应
当向谁索赔呢？

员工因工造成用人单位损失

应赔偿吗？

案例：欧某在看管车床时因违章
操作导致丝杠顶弯，造成直接经济损
失近 3 万元，同时造成自己的右手受
伤。公司对欧某的工伤性质没有疑
义，但要求其承担因违章操作而给公
司造成的部分经济损失 1 万元，从工
资中逐月扣除。那么，公司要求欧某
承担赔偿责任是否于法有据？

说法：《工资支付暂行条例》第十
六条规定，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
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单位可按照劳
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
根据该规定和侵权责任的一般原理，
单位向员工主张赔偿，至少应符合以
下条件：一是劳动合同中有关于经济
损失由员工承担的约定，或者经民主
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中有这方面规
定，且员工知悉；二是员工存在违反
规章制度、操作流程等行为；三是单
位因此遭受了经济损失；四是员工有
过错。企业作为劳动成果的享受者，
也应承担一定的经营风险，故这里的

“过错”一般限定为故意或重大过失，
不包括一般失职行为。另外，应否要
求员工赔偿以及赔偿比例，还要考虑
岗位危险程度、设施设备、监管力度、
员工的过错程度及工资收入水平等
因素。本案中，欧某违反操作规程造
成重大损失，应属具有重大过失。如
果公司又有证据证明符合上述第一
个条件，那么其要求欧某赔偿 1 万元
损失并无不当。

劳动者履职造成他人损害

单位赔偿后可追偿吗？

案例：郑某是某公司的业务员，
外 出 开 展 业 务 时 都 是 从 公 司 申 请
车 辆 。一 天 ，郑 某 驾 驶 公 司 车 辆 外
出联系业务，途中因超速且疏于观
察 等 ，将 行 人 冯 某 撞 成 重 伤 ，交 警

认定郑某负事故全部责任。保险公
司只理赔了冯某的大部分损失，某
公司赔偿了剩余的 6 万元损失。那
么，公司可以向郑某追偿这笔损失
吗？

说法：《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
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
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
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用
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
故 意 或 者 重 大 过 失 的 工 作 人 员 追
偿。”据此，劳动者在工作中因故意
或者重大过失给单位造成损失的，
用人单位在承担责任后对劳动者享
有追索权。该规定对劳动者履行职
务行为提出了更高要求，强化了劳
动 者 在 工 作 中 尽 到 忠 实 勤 勉 的 义
务。因此，劳动者在工作中要更加谨
慎、用心，要严格遵守操作规范，不
能肆意妄为，否则最终应由自己买
单 。本 案 中 ，郑 某 对 事 故 负 全 部 责
任，并给公司造成了较大损失，应当
属于具有重大过失，所以公司有权
向郑某追偿这笔损失。至于是全额
追偿还是部分追偿，在劳资双方没
有约定的情况下，应综合考虑员工
的工资收入水平、职业风险、员工过
错程度、单位的管理疏漏、造成损害
的程度等因素确定。

派遣员工因工侵权

派遣单位要承担责任吗？

案例：徐某是劳务派遣公司派遣
到快递公司的快递员。一天，徐某在
卸货时疏忽大意导致物品滑落砸中
附近的轿车。两家公司关于赔偿问题
产生纠纷。快递公司辩称，徐某与公
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应由劳务派遣公
司承担责任。劳务派遣公司则认为，
徐某是在履行工作职责时造成他人
损害，应当由快递公司承担责任。两
家公司为此争执不休，这让受损的车
主不知所措。

说法：《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
一条第二款规定：“劳务派遣期间，被
派遣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
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派遣的用
工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劳务派遣单位
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责任。”这里

“劳务派遣单位有过错的，承担相应

的责任”的规定，意味着劳务派遣单
位与用工单位承担按份责任，而不是
连带责任或补充责任。本案中，如果
快递公司能够举证证明劳务派遣公
司具有过错，比如派遣工徐某缺乏相
应的资质和技能等，那么就应由两家
公司承担按份责任，否则，就应由快
递公司独自负责赔偿车主的损失。

从事劳务受到损害

侵权人无力赔偿时怎么办？

案例：晓茵是一名保姆，通过朋
友介绍在蔡某家干活，包括料理家务
和买菜做饭等。一天，晓茵外出买菜，
在返回途中被章某骑自行车撞倒受
伤，晓茵不负任何责任，此次车祸导
致晓茵受到的损失达 5 万元，而侵权
人章某是位在校大学生，根本无赔偿
能力。那么，晓茵可以要求雇主蔡某
赔偿吗？

说法：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二
条第一款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
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
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
任。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后，
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提供
劳务一方追偿。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
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
担相应的责任。”第二款规定：“提供

劳务期间，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提供
劳务一方损害的，提供劳务一方有权
请求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也有权请
求接受劳务一方给予补偿。接受劳务
一方补偿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该
条第二款的规定表明：雇员在提供劳
务中遭遇第三人侵权，应当由侵权人
承担责任。如果无法确定侵权人或者
侵权人无力赔偿，则依据公平原则，
由雇主给予补偿。本案中，由于侵权
人章某无赔偿能力，所以晓茵可以要
求蔡某给予补偿。

⊙潘家永

劳动中发生侵权损害
应如何赔偿？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编辑同志：
我们所在小区每一层楼道的

尽头都留有约 2 平方米的公共区
域，供通风、采光使用。两个月前，
住在楼道尽头的业主韩某，见平时
很少有人涉足该区域，遂私自用板
材、玻璃将其圈占，供自家堆放物
品。由于或多或少地给周围环境造
成了影响，我们曾要求韩某拆除，
可韩某以不会妨碍通行为由拒绝。
请问：韩某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

读者：丁艺梅等 3人
丁艺梅等读者：

韩某的行为当属侵权。
一方面，本案所涉楼道属业主

共有。《民法典》第二百七十二条规
定：“业主对其建筑物专有部分享
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业主行使权利不得危及建筑物的
安全，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
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
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除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的共有部分外，建筑区
划内的以下部分，也应当认定为物
权法第六章所称的共有部分：（一）
建筑物的基础、承重结构、外墙、屋
顶等基本结构部分，通道、楼梯、大
堂等公共通行部分，消防、公共照
明等附属设施、设备，避难层、设备
层或者设备间等结构部分；（二）其
他不属于业主专有部分，也不属于
市政公用部分或者其他权利人所
有的场所及设施等。正因为本案所
涉楼道尽头系公共区域的一部分，
决定了虽然平时很少有人涉足，但

韩某也无权据此随意圈占并改变
原本采光、通风的用途，使其他业
主无法行使共有权，更何况已经或
多或少地给周围环境造成了影响。
另一方面，韩某应当拆除。《民法
典》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业主应
当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
相关行为应当符合节约资源、保护
生态环境的要求。对于物业服务企
业或者其他管理人执行政府依法
实施的应急处置措施和其他管理
措施，业主应当依法予以配合。业
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对任意弃
置垃圾、排放污染物或者噪声、违
反规定饲养动物、违章搭建、侵占
通道、拒付物业费等损害他人合法
权益的行为，有权依照法律、法规
以及管理规约，请求行为人停止侵
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
状、赔偿损失。业主或者其他行为
人拒不履行相关义务的，有关当事
人可以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或者投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依法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
四条也表明：“建设单位或者其他
行为人擅自占用、处分业主共有部
分、改变其使用功能或者进行经营
性活动，权利人请求排除妨害、恢
复原状、确认处分行为无效或者赔
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即不管是什么人、出于什么理由，
只要存在对应行为，都必须承担侵
权责任即应当排除妨害 、恢复原

状。 ⊙颜东岳

楼道空地少有人涉足
业主也不得圈为己有

本报讯（郑爱国）家住龙海区
榜山镇的方女士穿新裤致接融性
过敏，找经营者协商退货未果向龙
海 12315 投诉台投诉。4 月 26 日，在
执法人员的依法调解下，方女士得
以退货退款。

4 月 20 日，方女士向石码镇某
女装服装店购买一条“束腹女裤”，
价款 79 元。4 月 21 日，方女士将该
裤用清水洗涤晾干后 ，于当晚穿
上。第二天早上，她发现穿着新裤
的部位皮肤过敏，经医生检查诊断
为接融性过敏。方女士将过敏实况
拍成短视频和照片发给经营者，并
询问过敏的原因 ，经营者只回复

“会过敏”，就不作任何解释和答
复，并拒听电话。

龙海区 12315 投诉台接到投诉
后，执法人员经调查，消费者所诉
情况属事。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十八条“经营者应当保证其
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

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对可能危及
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
当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
确的警示，并说明和标明正确使用
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
止危害发生的方法。”的规定，经营
者有责任有义务在交易前告知消
费者“束腹女裤”会引起过敏以及
防护措施。经营者在销售该商品时
未告知消费者 ，侵犯到消费者的

“知情权”，引起消费者在不知该产
品会致过敏的情况使用而引起了
过敏，责任在于经营者，经营者理
应给消费者道歉和退货。

4月 26日，执法人员依据《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
陷的，应当依照其他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
组织经营者和消费者进行调解。经
协商，经营者向方女士表示歉意；致
过敏的“束腹女裤”退货、退款。

新裤一穿就过敏
经调解退货退款

▼4月25日，漳浦县人民法院召
开整治顽瘴痼疾专项工作征求四级
人大代表意见建议座谈会。随后，代

表们观看教育整顿宣传展板，详细
了解法院经验做法和初步成效。

⊙洪锦城 韩魁欢 摄影报道

为教育整顿建言献策

人大代表走进漳浦法院


